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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及方式：全资子公司沐邦新能源（铜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

铜陵” ）以其持有的机器设备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的抵押担保；控股孙

公司内蒙古沐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新材料” ）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为公

司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的抵押担保。 本次担保前沐邦铜陵及沐邦新材料为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均为人民币0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05亿元（含本

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60.81%，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近日，根据公司与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高新” ）签署的《项目

投资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为增加《项目投资协议》（相关内容详见《关于签订项目投资

协议及前期重大项目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项下公司的履约保证，公司全资

子公司沐邦铜陵及控股孙公司沐邦新材料分别与铜陵高新投签署抵押合同，为公司在上述

协议项下的履约义务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担

保授权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之日止。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752874130F

注册资本：43364.1524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志远

成立日期：2003年8月18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东阳大道18号

经营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制造和销售业务、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加工和国际贸易等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末（经审计） 2025年6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92,241,635.09（更正后） 3,472,456,880.28

负债总额 2,644,893,213.39（更正后） 2,738,001,634.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

998,196,674.23（更正后） 785,773,148.89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7,141,204.86 140,945,252.19

净利润 -1,196,837,526.68（更正后） -212,893,176.20

【注释：上表中数据“更正后” ，系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

司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的公告》中更正后的

数据。 】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全资子公司提供的设备抵押担保

担保人：沐邦新能源（铜陵）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协议》项下本金（最高额2,000万元）、沐邦高科违约产生

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抵押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

等全部费用。

抵押权设立与消灭：根据合同约定，该项动产抵押权自《设备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当《项目投资协议》项下公司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或本合同担保的债务全部清偿后，抵押

权消灭。

（二）控股孙公司提供的土地抵押担保

担保人：内蒙古沐邦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铜陵高新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包括《项目投资协议》项下本金（最高额2,000万元）、沐邦高科违约产生

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抵押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

等全部费用。

抵押权设立与消灭：该项不动产抵押权自向土默特右旗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抵押登记

时设立。当《项目投资协议》项下公司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或本合同担保的债务全部清偿

后，抵押权消灭。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

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

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05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60.8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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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现聘

任朱光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改选完成之日止。

聘任朱光先生为总经理后，朱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朱光先生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附件

朱光先生简历

朱光先生，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致公党党员，硕士学历。 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

学,是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ACA)、资深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及加拿大特许专业会

计师(CPA� Canada)。历任中国银行(英国)有限公司分析员,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高级

会计师,雷沃阿波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福田德国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兼董秘、总经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雷沃重机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本

公司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副总经理。

朱光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也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在证券期

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无失信记录；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朱光先生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光先生持有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800,000股（其中288,000股已于2025年10月23日解除限售），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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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10月31日以通讯及现场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10月2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振坤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参会董事人数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朱光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法定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资格，同意聘任朱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改选完成之日止。本议案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六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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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日~2026年4月1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04,951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659%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87.3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5.79元/股~40.4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日，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

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价格不高于人民币63.52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4,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4日

及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因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025年5月

29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63.5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63.27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2）。

因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025年

10月14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63.27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63.17元/股

（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公司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804,951股，占公司总股本142,240,000股的比例为0.5659%，回购成交的

最高价为40.45元/股， 最低价为35.79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873,577.16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2340� �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5-117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

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分别于2025年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5年2月

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

公司部分股份， 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和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

本，其中，用于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10,000万元人民币（含）且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

超过人民币9.93元/股（含）。 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5）和《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4）。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已实施完毕，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9.9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9.86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20,358,5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7.01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人民币5.8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36,743,59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

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

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积极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 � � � � �证券简称：*ST新潮 公告编号：2025-105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滨海东路766号16号楼2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89,337,6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13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总经理张钧昱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进一步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429,999 99.8911 3,504,560 0.0976 403,112 0.0113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010,011 99.8794 4,032,060 0.1123 295,600 0.0083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006,611 99.8793 4,032,060 0.1123 299,000 0.0084

2.0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048,311 99.8804 3,990,060 0.1111 299,300 0.0085

2.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4,116,511 99.8545 4,702,560 0.1310 518,600 0.0145

2.05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4,659,311 99.8696 4,229,560 0.1178 448,800 0.0126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2,684,411 99.8146 6,204,460 0.1728 448,800 0.0126

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3,632,547 99.8410 5,216,724 0.1453 488,400 0.0137

4、议案名称：《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3,460,247 99.8362 5,389,124 0.1501 488,300 0.0137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5,599,611 99.8958 3,508,060 0.0977 230,000 0.0065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4,964,111 99.8781 4,088,260 0.1139 285,300 0.00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进一步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78,079,855 97.8527 3,504,560 1.9257 403,112 0.2216

3 《关于董事津贴的议案》 176,282,403 96.8651 5,216,724 2.8665 488,400 0.2684

4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176,110,103 96.7704 5,389,124 2.9612 488,300 0.2684

6

《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77,613,967 97.5967 4,088,260 2.2464 285,300 0.15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嘉颖、李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梁嘉颖、李博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73� � � � � � � � �证券简称：彩蝶实业 公告编号：2025-034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EEM25038DT)

受托方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金额 10,000万元

赎回金额 10,000万元

产品期限 31天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无

● 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

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

不超过60,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购买情况

2025年9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近12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赎回金额

1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314

天（挂钩汇率看涨）

15,000.00 15,000.00 283.89

2

“物华添宝”W款2024年第148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 (挂钩黄金现货看涨一触式)(机构

版)

4,000.00 4,000.00 49.67

3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EEH24027UT)

3,000.00 3,000.00 34.88

4 单位结构性存款7202403526号 10,000.00 10,000.00 117.00

5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W款2025年第87

期定制版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挂钩欧元兑美

元看跌一触式)

4,000.00 4,000.00 22.94

6 单位结构性存款7202501500号 10,000.00 10,000.00 70.58

7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24天

（挂钩汇率看涨）

5,000.00 5,000.00 4.93

8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EEM25038DT)

10,000.00 10,000.00 15.5

9 单位结构性存款7202504250号 3,000.00 3,000.00

10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EEQ25040DT)

3,000.00 3,000.00

11 合计 67,000.00 61,000.00 599.39 6,000.00

目前已用的理财额度 6,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4,000.00

现金管理的总理财额度 60,000.00

二、本次委托理财进展/风险情况

2025年9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000.00万元购买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

称

产

品

类

型

产品起

始日-产

品到期

日

投资金

额

是

否

存

在

受

限

情

形

收益

类型

资金

来源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实际

收益

或损

失

未到期

金额

逾期未

收回金

额

减值

准备

计提

金额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性

存款 (产品代码：

EEM25038DT)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银

行

理

财

2025/9/

30-202

5/10/31

10,

000.00

万元

否

保本

浮动

收益

自有

资金

1.00或

1.80或

2.45

15.50

万元

0.00万元

0.00万

元

不适

用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自有资金，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无担保债券为

投资标的产品。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

强的金融机构。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风险。

3、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但仍不排除因市场波动、宏观金

融政策变化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收益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彩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0131� � �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5-053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鉴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 公司拟对前述共计14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369,37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369,375股 1,369,375股 2025年11月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28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5-046号、2025-047号公告。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由董

事会办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2025-048号）。截至2025年10月11日已满45日，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2024年整体实现的扣非净资产收益率为10.61%（目标值14.8%）；扣非净利润复

合增长率为6.56%（目标值16%）。 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

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本次涉及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40人，对应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为1,369,375股。

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八章“激励对象的获授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 的有关规定，

公司及激励对象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时，需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对未解除限售的股份进行

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140人， 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1,369,

375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限制性股票1,369,375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

户号码：B885619950），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上述

1,369,375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1月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规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819,270 -1,369,375 2,449,89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95,905,149 1,195,905,149

股份合计 1,199,724,419 -1,369,375 1,198,355,044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

订稿）》、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止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实施之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已经获得了现阶段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6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潞化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6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双塔西街72号潞安戴斯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4,875,8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72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军祥先生主持，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赵哲军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李

文华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徐炜先生因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462,640 83.4166 9,488,312 16.3318 146,100 0.2516

2、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4,953,640 98.4371 9,810,012 1.5451 112,200 0.0178

3、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272,040 98.4872 9,485,212 1.4940 118,600 0.0188

4、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230,840 98.4808 9,487,812 1.4944 157,200 0.0248

5、议案名称：《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5,236,840 98.4817 9,486,112 1.4941 152,900 0.02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潞

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48,462,640 83.4166 9,488,312 16.3318 146,100 0.2516

2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48,174,840 82.9213 9,810,012 16.8855 112,200 0.1932

3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8,493,240 83.4693 9,485,212 16.3264 118,600 0.2043

4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8,452,040 83.3984 9,487,812 16.3309 157,200 0.2707

5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48,458,040 83.4087 9,486,112 16.3280 152,900 0.26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第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76,778,800股，依法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的第2项议案是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季伟、戎纯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01� � � � � � � �证券简称：振德医疗 公告编号：2025-040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3日、8月11日分别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未解锁股份的议案》、《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

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及《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拟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

计划”）未能解锁的615,667股公司股份予以回购注销。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5月24日、2021年6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实施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

25日、2021年6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2021年7月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 《过户登记确认

书》，“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7月

1日非交易过户至“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过户价格

为25.00元/股，过户股份共计2,100,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92%。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

长6个月，即延长至2026年 1月2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3日、8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回购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未解锁股份的议案》、《关于变更部

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及《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暨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将本员工持股计划未能解锁的615,

667股公司股份予以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二、本次拟回购注销员工持股计划股份的原因及内容

经审计，公司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27,044,057.44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98,399,010.76元， 剔除本次及其它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成本影响3,730,

407.35元后的数值为202,129,418.11元。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三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对应标的股

票无法解锁。 基于上述情况并结合公司实际，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购股份》、《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

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本员工持股计划未能解锁的615,667股公司股份由公司进

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25.16元/股，本次回购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为基数，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66,

451,202股减少为265,835,535股。 具体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6,451,202 100.00% 265,835,535 100.00%

合计 266,451,202 100.00% 265,835,535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调整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用途并注销完成

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披露《振德医疗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已超过四十五日，未有债权人向公

司提出异议。

本次部分股份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

公司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